
2025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九期）

烟台市龙口市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

项目配套电力管线工程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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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161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关于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

〔2019〕3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8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1〕6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委

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

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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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一）债券名称：2025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九

期）。

（二）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三）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

（四）债券期限：30年期。

（五）发行金额：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 8,500.00万元。

（六）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该公

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

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八）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九）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十）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

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一）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

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

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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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简介

1、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配套电力管线工程

2、立项单位

立项单位名称：龙口市港城投资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立项单位简介：龙口市港城投资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3年 9月 18日，注册资本贰拾伍亿元整，法定代表人

单承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1079651948H，注册地

址为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振兴南路 1 号。经营

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港口经营；天然水收集与分

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园区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企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水资

源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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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禁燃区内不得含有原煤、散煤、

煤矸石、煤泥、煤粉、水煤浆、型煤、焦炭、兰炭等）。（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规划审批

2024年 1月 17日，龙口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关于中

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配套电力管线工程办理施

工许可手续的情况说明》。

2024年 1月 24日，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关于中

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配套电力管线工程核准的

批复》（烟审批投〔2024〕7号）。

4、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投资建设由国网 220kV 观岛站及北马站至龙口港区内的

中石化龙口 LNG 项目变电站的配套供电线路，其中：110kV

双电源供电线路包括北马站至接收站线路约 19.2 公里、观岛

站至接收站线路约 5.3 公里；35kV 双回路供电线路由观岛站

至接收站温排水泵房线路约 1公里。

5、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4年 1月至 2026年 6月。

三、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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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披露文件

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信息披露文件》，《信

息披露文件》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投向

说明、信用评级情况、地方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

务状况，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

素。

（二）信用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新世纪”）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

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132206721U）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

工商注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本所律师

认为，上海新世纪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山东中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立德会计

师事务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中立德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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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602720720049M）以及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资

格证书》。本所律师认为，中立德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

行提供服务的资格。

（四）法律意见书

经本所律师自查，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70000493650262B 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经办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

师执业证》，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四、潜在风险评估

（一）评级变动风险

债券质量通常以信用等级来表示。信用等级越高，债券的

质量越好，说明债券的风险小，安全性强。如果债券评级发生

变动，将对债券质量产生影响。

（二）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

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

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

https://baike.esnai.com/view.aspx?w=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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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

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本项目融资偿付资金，

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项目产生的运营收益的实现

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

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

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

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

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

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

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



— 8 —

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结论意见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

3、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

4、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5、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

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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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

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山东龙博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2025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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